

 
项目类别：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2022年度甘肃省教育科研成果培育项目
资助任务书

名  称：                                                   
立项号：                                                   
负责人：                                                  
单  位：                                                  
联系电话（手机）：                                     
起止年限：                                                


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制
二O二二年十一月
填  写  说  明

1、 填写内容涉及到外文名称，应写明全称和中文；
2、 凡不填内容栏目，均用“/”或“无”表示；
3、 任务书必须采用双面套印，中缝骑马订装订，钉锯钉在折缝线上，钉脚平直、牢固（不受理左边距平订），成册后A4幅面；
4、 本任务书一式三份，相关单位签章。


一、基本信息表
	负责人
	姓 名
	[bookmark: NAME]
	性 别
	

	
	职 称
	
	专 业
	

	
	所在单位
	[bookmark: BELONG_UNIT]
	邮编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bookmark: PHONE]固定：
	E-mail
	

	
	
	[bookmark: MOBILE]手机：
	
	


二、目标与任务（限1000字）
	（阐述项目任务目标和主要任务内容）





















三、预期成果及验收考核指标（限500字）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培育周期内，成果获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完成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1项，并经过省部级或国家有关管理机构的形式审查，同时满足与培育项目相关的如下成果之一，可予以结项。
1.培育项目获地厅级立项，同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家公开刊物发表与培育项目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2.撰写的培育项目政策性研究建议报告被省部级采纳并有相关采纳证明。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家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与培育项目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
请项目负责人结合以上要求指标，合理制定本项目相应考核指标和预期成果。












四、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称
	职务
	专业
	所在单位

	
	[bookmark: NAME1]
	[bookmark: SEX]
	[bookmark: AGE]
	[bookmark: NATION]
	[bookmark: JOB_TITLE]
	[bookmark: JOB_POSITION]
	[bookmark: WORK_MAJOR1]
	[bookmark: BELONG_UNIT1][bookmark: WORK_TIME]

	
	
	
	
	
	
	
	
	

	
	
	
	
	
	
	
	
	

	
	
	
	
	
	
	
	
	

	
	
	
	
	
	
	
	
	



五、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科目
	金额
	用途

	1.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2.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费
	
	

	3.劳务费
	
	

	4.专家咨询费
	
	

	5.其他
	
	

	合计
	1
	


六、项目承诺书
	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接受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的资助，遵守《关于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的实施意见（试行）》和《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提供真实项目信息，依法合规使用项目资金，及时报告资金使用重大变动情况。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七、项目责任单位账户（此栏仅限资助项目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填写）

	户   名
	
	开户银行联行号
（必填，长度为12位）
	

	账   号
	
	账号填写要求：建设银行账号为20位，工商银行账号为19位。

	开户银行
（填写全称）
	
	汇  入
地  点
	（市/州）    （县）


注：1.收到款后，请及时将甘肃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资金结算财政票据寄至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195号中山大厦1612室   马鹏花  收　0931-8103142）
2.事业单位往来资金结算票据（单位名称：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20000438001761N）
八、审核意见
	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
	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公    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必填）：
	


公    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必填）：

	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省规划办对2022年度甘肃省教育科研成果培育项目立项公布名单中的每项给予壹万元的经费支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九、共同条款
第一条  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甲方）与
                          （以下简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为顺利完成甲方下达的
                        项目，特订立本任务书，作为甲乙双方在任务书执行中共同遵守的依据。
第二条  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任务书各项条款。甲方应严格按任务书进行经费核拨与工作协调，监督、检查任务书的执行情况；乙方应按本任务书签订内容完成项目任务。
第三条  甲方在本任务书签字生效后应及时将任务书规定之经费拨给乙方。乙方应按任务书规定的开支范围，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并接受审计。如果乙方违反上述规定或经甲方检查确认计划进度不符合任务书规定和相关科研经费开支规定，甲方有权负责提出调整意见，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赔偿经济损失。情节严重者甲方可终止任务书执行，并追究乙方责任。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在项目执行期内，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编报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及有关统计报表，及时上报甲方，逾期不报，甲方有权视同乙方未完成年度工作计划并暂缓或暂停拨款；乙方每年年初将项目开展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甲方（一份）。
第五条  任何一方提出变更任务书内容或解除任务书的要求，需与对方协商，签订变更条款或协议。任务执行过程中，甲方无故中止任务时，所拨经费不得追回，并承担善后处理所发生的费用。乙方在任务书执行过程中因某种原因（如：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关键技术方案变更、负责人变更、挪用经费、不可抗力因素）致使任务书签订内容发生变化或无法执行，应及时通报甲方，甲方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如乙方没有提出中止任务的要求或说明，甲方可根据调查情况有权提出中止任务的处理建议，并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全部所拨财政经费。
第六条  乙方若要公开发表与本项目有关的各类保密资料，必须经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后，确定准否发表。
第七条  凡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作为本任务书的正式内容的一部分。
十、本项目任务书签约各方
甲方（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项目承担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